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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前沿交叉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议事规则》

的通知

为促进前沿交叉学院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相关工作，进一步规范学院学

位评定分委员会工作，更好地发挥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在学院建设与发

展中的作用，根据《湖南工商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章程》规定，结合我院

实际，制定本规则。

一、议事范围

（一）在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领导下开展工作；

（二）审查学院毕业生毕业资格，提出是否准予毕业的建议；

（三）审议接受学院申请学士学位人员名单，提出授予学士学位的建

议；

（四）审议经学院各硕士点及所在单位初审通过的硕士学位申请人

名单，提出授予硕士学位的建议；

（五）提出撤销违反规定而授予学位的建议；

（六）根据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的授权，研究和处理其他有关学位事

项。

二、工作程序与议事规则

（一）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会议不定期举行，由主席召集并主持，

每学期至少召开一次，工作需要时可以随时召开。会议议题由学位评定分

委员会主席、副主席研究确定；



（二）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召开会议，作出授予学位和其它审批事

项等重要决议，需有全体委员的 2/3 以上出席，会议方为有效；学位评

定分委员会的决议可以采用无记名方式或者其他方式进行表决，经到会委

员过半数（含）以上通过，由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主席签名后方可生效；

（三）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举行会议，除因极特殊原因向主席请假

同意之外，委员应当出席会议。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委员在一个任期内连续

3次或累计 5次不能参加会议的成员应予以调整，调整程序按照产生程序

进行；

（四）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实行回避制度。凡所审议的问题涉及委

员本人或其亲属时，该委员不得参加审议；

（五）当事人对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决定有异议的，在接到决定之

日起 7 日内有权申请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复议，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在 7日内

作出复议决定，对复议决定不服的，可向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提出申诉。

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全体成员和秘书对会议讨论过程、会议决议内容和

所涉及当事人的隐私问题负有保密义务。

三、附则

（一）本规则由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讨论通过。并经学院党政联席

会议审定，报请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备案；

（二）本议事规则自发文公布之日起施行，由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

负责解释。

前沿交叉学院

2022 年 3月 31 日



附：前沿交叉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委员名单

主席：任剑

副主席：徐选华 周鲜成 胡春华

委员：余绍黔 谢小良 刘利枚 徐雪松 梁伟 曹文治 唐湘博

秘书：曾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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